	    级           专业   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议结果汇总表

	班级人数：   人，认定困难学生人数：    人（特殊困难：   人，困难：   人，一般困难   人）

	序号
	姓名
	学号
	经济测评得分×60%
	民主评议得分×40%
	总分
	认定结果
	特殊困难需备注（1.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；2.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；3.城乡特困供养学生；4.孤儿；5.重点困境儿童；6.烈士子女；7.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；8.其他原因）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公示日期
	

	公示形式
	

	评议小组
组长签字
	

	
	

	评议小组
成员签字
	



